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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職工在職進修辦法 第七條及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99.01.05 第 163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5.06 第 17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1.02 第 175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7.09 第 175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05.04 第 179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職工經核准在職進修者，以

進修非上班時間之班別為原則。

但修讀博士班不在此限。 

修習博士班者，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每學期修讀課程至多三門。

但上班時間至多二門，且每

週不得超過二個半天。 

二、每學期選課確定後應將課表

送所屬單位主管及人事室備

查。 

三、上班時間如有修讀課程，須先

使用個人休假及事假。但個

人休假及事假均請畢後，准

以公假處理。 

四、進修影響本身之業務時，單位

主管得隨時終止其繼續進

修。 

 

 

五、有授課義務者，每學期以安排

一門課程為原則。 

六、為鼓勵優秀同仁於取得學位

後貢獻所學，應繼續留任本

職服務二年。 

第七條 職工經核准在職進修者，以

進修非上班時間之班別為原則。

但修讀博士班不在此限。 

修習博士班者，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每學期修讀課程至多三門。

但上班時間至多二門，且每

週不得超過二個半天。 

二、每學期選課確定後應將課表

送所屬單位主管及人事室備

查。 

三、上班時間如有修讀課程，不得

享有休假(含年資休假、補休

假)之權利。 

 

四、每學期結束後三十日內應提

交該學期成績單，進修成績

不理想或其進修已影響本身

之業務時，單位主管得隨時

終止其繼續進修。 

五、有授課義務者，每學期以安排

一門課程為原則。 

六、為鼓勵優秀同仁於取得學位

後貢獻所學，應繼續留任本

職服務二年。 

因應校務會議代

表提案，爰修正

第二項第三款不

得享有休假之權

利及第四款刪除

提交學期成績單

規定。 

第十條 職工非學位進修，於上班時第十條 職工非學位進修，於上班時因應校務會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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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選修上班校區課程者，應遵守

下列事項： 

一、每學期須扣抵休假五日；無

休假或休假日數不足者，以

事假處理。 

二、進修影響本身之業務時，單

位主管得隨時終止其繼續進

修。 

 

 

三、中途退出者，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選修課程。 

間選修上班校區課程者，應遵守

下列事項： 

一、每學期須扣抵休假五日；無

休假或休假日數不足者，以

事假處理。 

二、每學期結束後三十日內提交

該學期成績單，進修成績不

理想或其進修影響本身之業

務時，單位主管得隨時終止

其繼續進修。 

三、成績不及格或中途退出者，一

年內不得再申請選修課程。 

表提案，刪除提

交 成 績 單 之 規

定，爰修正第二

款 及 第 三 款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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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職工在職進修辦法 修正後全文 
 

99.01.05 第 163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5.06 第 17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1.02 第 175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7.09 第 175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05.04 第 179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職工進修，學習新知，以提昇專業知能及行

政效率，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職工，指本校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單位職務或學院秘書者、編制內專任

之職員及工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在職進修包括以下二類： 

一、學位進修：指申請修讀國內大學及碩、博士學位。 

二、非學位進修： 

(一)修習校本部開設課程。 

(二)修習本校推廣部開設課程。 

(三)參加國內外短期訓練或研習課程。 

第四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學位進修者，應於取得入學錄取通知後，填具申請表，經直屬

主管、一級主管同意後，陳請校長核准，始得在職進修。 

第五條 申請修讀博士班者並須合於下列各款條件： 

一、連續服務本校滿三年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有二次考績甲等。  

第六條 職工經核准修讀本校學位進修成績優異者，得給予助學金，其申請程序、審核標

準及金額另定之。  

第七條 職工經核准在職進修者，以進修非上班時間之班別為原則。但修讀博士班不在此

限。  

修習博士班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每學期修讀課程至多三門。但上班時間至多二門，且每週不得超過二個半天。 

二、 每學期選課確定後應將課表送所屬單位主管及人事室備查。 

三、上班時間如有修讀課程，須先使用個人休假及事假。但個人休假及事假均請

畢後，准以公假處理。 

四、進修影響本身之業務時，單位主管得隨時終止其繼續進修。 

五、 有授課義務者，每學期以安排一門課程為原則。 

六、 為鼓勵優秀同仁於取得學位後貢獻所學，應繼續留任本職服務二年。 

第八條 職工連續服務本校滿三年者，因興趣或培養第二專長之需，得申請選修上班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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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開課程，每學期以選修一門為限。  

前項進修應經直屬主管、一級主管同意。  

第九條 單位主管因業務需要，得指定職工選修校內所開課程，不受服務年資及校區之限

制。  

第十條  職工非學位進修，於上班時間選修上班校區課程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每學期須扣抵休假五日；無休假或休假日數不足者，以事假處理。 

二、進修影響本身之業務時，單位主管得隨時終止其繼續進修。 

三、 中途退出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選修課程。 

第十一條  推廣部每年可依各課程開課情形，提供部分非學位課程之名額，供職工進修。 

前項進修，得由職工直屬主管主動薦送，經一級主管審查，報請校長核准，免

費修讀；推薦名額超過提供名額時，應視業務需要、年資、歷年考績情形，排

定優先次序，由校長圈定之。  

第十二條  職工自行申請修習推廣部課程者，依推廣部規定給予減免費用之優待。  

第十三條  本校因業務需要，得主動薦送職工以公假全時前往參加與職工本職有關之國

內外短期訓練或研習課程，本人不得自行申請。  

依前項規定薦送進修者，期滿應繼續留校服務，其年限為進修時間之二倍；其

未履行或部分履行義務者，應按比例返還公假期間之薪資。  

第十四條  職工進修以不影響行政業務之運作與進行為原則。進修期間之業務應自行負

責或事先提出職務代理人並經主管同意 。  

第十五條  職工參加在職修課情形，得列入學年度年終考核之參考。  

第十六條  職工因業務需要經主管指定參加本校或校外舉辦之各種業務訓練或研習，有

無故不參加或中途退出、缺席之情事者，應送職工考核委員會予以議處。  

第十七條  凡利用公餘時間進修取得英語檢定、工作相關或本校確實需要之證照，經單

位主管簽請經校長核准後，得申請補助報名費之獎勵。 

第十八條  專任約聘人員準用本辦法申請在職進修。但修讀博士班者，僅限本校設有博

士班之系所。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